附件5：

合同一：团体补充医疗保险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向乙方投保保险事宜达成如下合同。本合同属于保险合同的有效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保险合同包括本合同、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及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认可的书面合同。
一、投保范围及险种
（一）投保人：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以下简称甲方）
（二）保险人：                                （以下简称乙方）
（三）被保险人：以签订合同时甲方提供的正式名单为准。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由甲方投保时向乙方提供。
（四）投保险种：                                。
二、保险期间及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乙方须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为：自2016年9月1日0时起至2016年8月31日24时止，共壹年。
在保险期间内，甲方被保险人发生以下医疗费用，经乙方审核后按以下标准予以报销：
供应商在合同期内须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有效期间内单位参保职工发生的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所支出的符合我市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的可报销医疗项目和费用（不含生育、工伤），在扣除住院免赔额、基本医疗已报销的费用和自费项目费用后，将其余额按本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住院保险金。本款所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以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对被保险人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其保险金额时，该被保险人责任终止。（本保险的住院免赔额为：50元;给付比例为：90%；保险金额为每人10000元；无观察期。）该项保障涵盖既往症。
     2、被保险人在公司指定或者认可的医院住院治疗，按住院补贴金额乘以被保险人实际住院日给付住院补贴金。被保险人1次或者多次住院治疗，累计给付住院补贴金以180日为限。（住院补贴金额：50元/日）
3、当次赔付金额与社保已报销金额之和最高不超过被保险人当次发生医疗费用中符合社会可报费用范围的100%。每一保险年度可多次报销但赔付总金额不超过本补充医疗保险的保险金额；
4、意外死亡、残疾和医疗
4.1、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死亡，按保险金额给付死亡保险金10万元。
    4.2、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残疾的，以该项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乘以10万元给付残疾保险金。
    4.3、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在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或中标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诊疗所支出的，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医疗费用，在扣除免赔额后，本公司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其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乘以报销比例给付保险金。（本保险的医疗免赔额为：0元;给付比例为：100%；保险金额为每人5000元。）
5、医疗费用报销先后顺序为：首先应由本市社保基本医疗报销；其次在中标单位购买的团体补充保险报销；最后由个人自行购买的其他医疗保险报销。当次医疗费用报销总金额应不大于当次医疗总费用扣除自费药费用后的金额。
三、保险费金额及缴纳方式
（一）甲方一次性缴纳保险费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于    月    日前转账至乙方以下账户：
户  名：                           ；
账  号：                           ；
开户行：                           。
（二）乙方收到甲方投保资料和保险费次日向甲方出具保险单及保险费发票。
四、参保方式
（一）甲方以其人力资源部提供的正式在册员工和退休（含内退）人员名单作为被保险人向乙方提供参保人员清单，与乙方确认后，汇总填制投保保单统一投保。
（二）保险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如有变更，甲方可以向乙方提出正式书面申请，办理人员增减等事宜，具体规则参照乙方保险合同规定。
五、售后服务
（一）为做好甲方被保险人补充医疗保险售后服务工作，乙方成立售后服务团队，专门负责做好与甲方及其被保险人的沟通协调、咨询、理赔、投诉等服务。售后服务团队成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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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赔频率：
1.乙方售后服务团队成员每月   次到甲方办公地点收取理赔资料并接受甲方被保险人现场咨询。
2.甲方被保险人也可随时持相关理赔资料到乙方办公地点办理相关理赔事宜。
3.乙方售后服务团队成员协助甲方被保险人整理索赔申请所需资料。
4.如需补充资料，乙方售后服务团队成员上门服务。
（三）乙方应协调好内部各部门，特别是业务经办部门与客户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不得相互推诿、丢失理赔资料或拖延理赔。如出现上述问题，乙方需按甲方被保险人索赔申请金额进行全额赔偿，甲方被保险人不再提供理赔相关资料。
[bookmark: OLE_LINK1]六、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一）甲方被保险人申请保险金时，应向乙方提供如下资料：
1.
2.
3.
4.
......
（二）甲方被保险人首次报销时，需提供个人银行账号及联系方式，方便乙方就理赔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能与甲方被保险人更直接更快捷地沟通。
（三）乙方承诺不向甲方及其被保险人收取除甲方所支付保费以外的其它任何费用。
（四）保险金给付及通知：乙方应在收到甲方被保险人提供的理赔资料齐全后  个工作日内结案，并将理赔款划至甲方被保险人银行账户，同时通过短信、电话或书面等形式告知甲方被保险人理赔情况。
（五）退案处理。对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理赔申请，乙方应向甲方被保险人发出退件说明，并退还所有理赔资料。
七、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保险法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之间一切有关本合同项下的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选择  方式解决：（1）向     人民法院起诉；（2）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八、反商业贿赂条款
（一）甲乙双方都清楚并愿意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双方都清楚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贪渎行为都将触犯法律，并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二）甲方或乙方均不得向对方或对方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合同约定外的任何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等，但如该等利益属于行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合同中明示。
（三）乙方严格禁止乙方经办人员的任何商业贿赂行为。乙方经办人发生本条第二款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违反乙方公司制度的，都将受到乙方公司制度和国家法律的惩处。
（四）乙方郑重提示：乙方反对甲方或甲方经办人员为了本合同之目的与本合同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发生本条款第二条所列示的任何一种行为，该等行为都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并将受到国家法律的惩处。
（五）如因一方或一方经办人违反上述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六）本条所称“其他相关人员”是指甲乙方经办人以外的与合同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人员，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经办人的亲友。
九、其他
（一）本合同正本一式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甲、乙双方均须对本合同的所有内容严格保密，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合同的任何内容。
（三）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德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乙方：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